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101年度員工請領交通費調查表

	姓名
	
	職稱
	

	※說明
	1. 為因應捷運東門站通車營運暨依據99.9.27北市人肆自第09930782900號函辦理。
2. 請注意有新的捷運路線開通及公車路線緩衝區更新請確實依據最節省、段數最少之方式為衡量基準。參考路線可上網站查詢http://5284.taipei.gov.tw/

	戶籍地址
	　

	實際住址
	      

	所需交通工具經過路線

	聯營公車
	一段票
	路線　　      站至           站
	小計
	元

	
	二段票
	路線　　      站至           站
	
	

	
	三段票
	路線　　      站至           站
	
	

	捷　　運
	自　　　　　站至　　　　　站
	小計
	元

	火　　車
	自　　　　　站至　　　　　站
	小計
	元

	其他客運
	乘　　　客運　　　　站至　　　　站
	小計
	元

	申請總金額
（※由申請人填寫）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核准總金額
（※由事務組填寫）
	新臺幣：　　　　　　仟　　　佰　　　拾　　　元整

	總務處
	人事室
	會計室
	校長

	
	
	
	

	備註
	1.員工申請交通補助費須於到職或住址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提出申請，並檢附身分證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一份，向總務處事務組申辦。
2.其住所距離辦公地點行經道路在一、○○○公尺以內者，不得發給交通費。
3.查交通費核發係屬補助性質，員工搭乘火車、捷運及公、民營汽車，其交通費應以最低一級之票價覈實報支，並應以最節省、段數最少之方式為之。如有辦理月票、優待票、或其他優待措施者，其交通費均應以折扣後之票價，計算每日所需金額，並依第４項天數及次數之規定，覈實補助。員工如有二處以上住所，應以其距離辦公處所最近之住所申請交通補助費。
4.員工自備交通工具上下班者，其交通費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5.如申領有虛報或不實者，除一次追回已領金額及應負法律責任外，並報請議處。

	具結人　　　　　　　　　　茲為申請發給交通補助費，本人確係居住                                                                     ，並遵守「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補助員工交通費注意事項」之規定，如有違背及虛報冒領或重領兼領等違法情事，除將已領之交通費一次扣繳外，並願依法接受懲處，謹具結是實。
具結人：　　　　　　　　　　（簽章）
 (
填寫
完成請交總務處
事務組
)年        月         日



